岳 阳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

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

岳市工商解通字[     ]第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本局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以岳市工商      字[     ]第           号《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书》对你（单位）的有关财物采取的强制措施，现决定自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予以解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本文书一式三份。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